附件
“人工智能＋”政务深化应用主要指标表
	序号
	指标分类
	主要指标
	指标说明
	2026年目标
	牵头及责任单位

	1
	服务
	涉企“一件事”应用场景
	在涉企“一件事”方面开发的应用场景数量
	达到520个（增加20个）
	省营商环境局
中省直各有关单位，各市（地）人民政府（行署）

	2
	
	涉企“一件事”效能提升
	涉企“一件事”整体效能提升比例
	提升75%以上（增加5%以上）
	省营商环境局
中省直各有关单位，各市（地）人民政府（行署）

	3
	场景
	政务服务
	在“高效办成一件事”、智能客服、智能填报等方面开发的场景应用智能体
	建设16个智能体（带动新增共享交换数据50亿条）
	省营商环境局
中省直各有关单位，各市（地）人民政府（行署）

	4
	
	社会管理
	在市场监管、行政执法、热线服务等方面开发的场景应用智能体
	建设10个智能体（带动新增共享交换数据50亿条）
	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省营商环境局
中省直各有关单位，各市（地）人民政府（行署）

	5
	
	民生保障
	在劳动就业、影像诊断、救助补贴等方面开发的场景应用智能体
	建设40个智能体（带动新增共享交换数据10亿条）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省营商环境局中省直各有关单位，各市（地）人民政府（行署）

	6
	
	辅助决策
	在农业服务、冰雪经济、人口流动监测等方面开发的场景应用智能体
	建设12个智能体（带动新增共享交换数据10亿条）
	省农业农村厅、省测绘地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营商环境局、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中省直各有关单位，各市（地）人民政府（行署）

	7
	
	机关办公
	在文书起草、基层减负、数据检索等方面开发的场景应用智能体
	建设25个智能体，为1000名以上工作人员配备随身类智能体（带动新增共享交换数据2亿条）
	省营商环境局
中省直各有关单位，各市（地）人民政府（行署）

	8
	数据
	汇聚数据总量
	省数据资源中心通过物理汇聚和逻辑汇聚两种方式积累的政务数据总量
	5000亿条，新增1000亿条（全口径）
	省营商环境局
中省直各有关单位，各市（地）人民政府（行署）

	9
	
	共享交换数据量
	指各地各部门政务应用及智能体场景应用调用的政务数据次数
	2400亿次，新增共享交换1000亿次（全口径）
	省营商环境局
中省直各有关单位，各市（地）人民政府（行署）

	10
	
	高质量数据集和知识库
	为政务领域智能体场景应用提供支撑的政务数据集合
	100个
	省营商环境局
中省直各有关单位，各市（地）人民政府（行署）

	11
	算力
	可调度算力
	指可调度的通用算力和智能算力
	通用算力10000核、智能算力1000PFlops
	省营商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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